[bookmark: _GoBack]「學習拍立得教案競賽」活動實施計畫

1、 背景說明
華碩雲端協助教育部執行學習管理系統與服務建置計畫，在建置一套可滿足師生課前、課中、課後透過行動載具使用教育雲上各類雲端服務需求之學習管理系統，以期能輔助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。
學習拍立得為以雲端服務平臺為基礎打造而成學習管理系統，以啟動教師翻轉教學的能力為初衷，幫助教師管理所有數位教材及建立教學活動，並可利用教學載具(電子白板、行動裝置、PC等)與學生進行各種課前、課中或課後的學習互動，讓教學更具創意與效率。
2、 辦理單位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
主辦單位：華碩雲端股份有限公司
3、 競賽辦法
1、 目的
1. 鼓勵教師以數位化方式投入及推動行動學習教學課程，產出可共享之教學方案，帶動資源共享。
2. 選拔具教學創新與品質之學習拍立得教案，辦理經驗與方法分享會，促進教師之間的創意交流。


2、 參與對象
全國中小學教師皆可參與報名 (每人不限繳交一件作品) 。

3、 報名類別
1. 國小組
2. 國中組
3. 高中及高職組

4、 活動日程
	日期
	工作內容

	104年7、8、9月
	舉辦暑期研習教育訓練活動

	104年9月1日
	開放競賽教案上傳

	104年11月15日止
	競賽教案截止上傳

	104年11月30日前
	公布獲獎名單

	104年12月底前
	頒獎典禮(活動另行公告)







5、 活動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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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競賽作品繳交
1. 自104年9月1日起，開放上傳競賽教案，至104年11月15日晚上12時止。
2. 請上傳學習拍立得教案資料(pdf格式，不超過15頁)與實施成果影片(mp4/avi/mpg/wmv格式)。

7、 評審作業
由主辦單位遴聘國內教育專家、學者等共同組成「學習拍立得教案競賽審選委員會」，負責評審相關事宜，評審作業分為2階段進行：
1. 第1階段依競賽資料繳交完整度、格式是否符合規定等，選出50份教案進入第2階段。
2. 第2階段經審查委員審核，依據各組總分選出特優教案1件、優等教案3件、佳作教案10件；並各組選出最佳拍立得實作獎1件、最佳翻轉課堂實作獎1件與最佳創意獎1件等特別獎。
3. 評分項目與配分方式

	評分項目
	評分重點
	配分

	1.教學內涵
	教學主題的意義與推廣性
教學活動符合教學目標
教學活動能適切呈現學習內容與重點
	30分

	2.教學資源
	教材資源運用之豐富性
教學資源是否提升學生學習興趣
教育雲各子系統教材資源之應用
	30分

	3.實施過程
	教學方案設計與學習拍立得之結合情形
教學活動設計之流暢性
教學活動之創新應用意義
師生之互動性與學習反饋
	4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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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 獎勵項目
1. 特優教案：ASUS 筆記型電腦Chromebook乙份
2. 優等教案：ASUS 平板電腦乙份
3. 佳作教案：ASUS 智慧型手錶ZenWatch乙份
4. 入選教案：ASUS 行動電源ZenPower乙份
5. 特別獎：ASUS ZenFone2乙份
6. 參加獎：ASUS ZenFone2 乙份(報名並繳齊競賽資料即可參加抽獎活動，名額5位。)


4、 參賽須知
1、 參與選拔活動之所有資料皆須以創用CC「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相同方式分享(3.0版臺灣)」[image: cc-by-nc-sa-88x31]標示授權。
2、 參賽教案運用教育部教育雲教育大市集(https://market.cloud.edu.tw)、故宮教育頻道(http://npm.nchc.org.tw/)、中央研究院典藏臺灣(http://catalog.digitalarchives.tw)、科技部數位典藏授權平臺(http://www.teldapbridge.org.tw)之公開授權素材者為佳，使用圖像素材須依循素材網站著作權相關說明及規範，作品應詳細標明典藏素材出處，包括圖像名稱、典藏單位與圖像網址。
3、 獲獎教師需同意將教案授權至教育部指定網站或系統公開分享，提供教師觀摩、使用。
4、 各參賽人須保證所提供之成果資料內容未侵害或抄襲他人著作、未經刊登、非授權自其他人或單位之原創教案；若有違反情事，將取消得獎資格。
5、 主辦單位視參賽教案數，決定最終得獎數量。
6、 主辦單位對於活動辦法與相關事項保留修改權利，將於學習拍立得網站公告周知(https://learningpilot.cloud.edu.tw )。

5、 活動公告
1、 學習拍立得網站：https://learningpilot.cloud.edu.tw
2、 聯繫窗口：陳俞廷先生，連絡電話：(02) 2947-3898 分機:320 ，mail:learningpilot@asuscloud.com 




學習拍立得教案競賽條款
本人參加「學習拍立得教案競賽」活動，願意承諾事項如下：
1、 該項教案確實由本人自行創作，且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。
2、 教案作品中所使用之數位內容，由本人自行創作或採用公開授權之數位教材。
3、 日後如有任何侵權之糾紛，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，與主辦單位無涉。
4、 如有侵害著作權經法院判決確定者，本人願意繳回所有原發之獎勵。
5、 就得獎教案教案(包含特優、優等、佳作、入選、特別獎等)，針對所繳交之書面資料、佐證影片與學習拍立得教學活動設計，主辦單位得有下列行為：
· 就該項教案予以公開發表並應註明該教材、教案為本人著作之旨。
· 於著作權宣導之範圍內（非營利之目的），將前項教材、教案予以編輯或重製後，不限時間、地點、次數公開播送或推廣之用。
6、 參賽者於本次競賽中得無償使用典藏素材，唯用途僅限本次參賽，如有超出本競賽範圍之使用（包括但不限於網路公開傳輸、營利用途…等），除合理使用（如學校授課、考試試題…等，詳見著作權法第44至63條規定）外，創作者須依典藏素材來源單位相關授權規定取得授權許可。
7、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8條之規定，告知下列事項，請台端時詳閱： 
· 主辦單位取得台端的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，目的在進行學習拍立得學習管理系統相關作業，其蒐集、處理及使用台端的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本次蒐集與使用的聯絡資料如報名表內文所列，利用方式為競賽有關之資訊通知，包括個人姓名及聯絡方式等，利用期間為永久、利用之地區、範圍與對象為主辦單位。
· 就主辦單位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台端依個資法第3條規定得向主辦單位請求查詢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，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，惟屬主辦單位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保留者，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。
· 台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聯繫資料，惟台端若拒絕提供上述資料，主辦單位將無法受理報名作業。
8、 上述條款有任何違反之情事，視同放棄競賽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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